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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寅為區公所課長，為市府活動辦理特色花燈車採購

案，因趙對花燈車不熟悉，為避免延誤期程，遂央請有製作

經驗之廠商錢卯協助，故預先提供採購花燈車之經費概算

表、尺寸規格等標案規劃資料給錢卯，讓其先行編寫花燈車

製作草案。 

嗣後，特色花燈車採購案進行招標，錢卯因不具投標資

格遂向合格廠商孫辰企業社索取相關文件、公司章以借牌投

標，然趙寅在明知錢卯係借牌投標的情形下，於開標時仍判

定為合格標，進入採購評選，經評為最優廠商後得標。 

全案經檢調偵辦後起訴，法院審理後認定趙寅就上開事

實涉犯刑法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及貪汙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

項第 4款對於主管事務圖利罪，判處有期徒刑 2年。 

 

(一) 特殊性採購規劃困境 

機關除例行性採購外，常因計畫或活動需辦理較

特殊之財物或勞務採購時，因對相關採購內容、品項

不熟悉，而透過訪商、媒洽方式，尋求有經驗之廠商

來協助採購規劃或提供意見，而容易導致標案規格有

限制競爭之設定，或囿於人情考量，對廠商有不當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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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諾，或因為未明確說明立場與後續採購程序，使廠

商有錯誤之想像，進而衍生採購辦理爭議或錯誤態樣。 

(二) 採購法規遵循未落實 

公務機關辦理採購雖屬私經濟行為，但仍受到政

府採購法之管制，相關辦理程序自應當遵循適用規

範，如遇有違反採購程序或影響採購公平性之行為態

樣，未能依據採購法規定為適正辦理時，極容易產生

錯誤態樣衍生採購爭議，情節重大者更可能落入刑法

上圖利行為之風險。 

(三) 忽視違紀行為涉圖利 

行政業務辦理多有視業務性質所對應之裁量空

間，惟行政裁量非無節制，仍須受制於相關法令、基

準或行政規則之拘束，特別在政府採購法中部分條文

內容係以不確定法律概念呈現(如重大異常關聯、影響

採購公正、突發事變等)，但主管機關皆有做成相關函

釋或於它章節法條文可資參照解釋，但因承辦人員基

於盡速完成採購業務之心態而疏忽或曲解，導致於進

行核判過程輕率或超出裁量權限，輕則單純行政違

紀，重則甚涉貪瀆圖利之罪嫌。 

 

(一) 善用公開徵求程序 

辦理具特殊性之採購案件，如遭遇規格或需求說明

有所困難時，得參考政府採購法第 34條第 1項以向廠商

公開說明或公開徵求廠商提供招標文件之參考資料方式

辦理，除可免去保密義務之要求外，更可以透過透明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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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方式取得參考資料據以辦理標案作業，減免承辦人員

責任且促進公共採購的社會參與。 

(二) 延長等標期增加競標廠商 

較具特殊性之採購，為避免競標情況不佳，或因等

標期期限不足影響投標意願，可視情況規劃延長等標期

限，除使潛在廠商有充足時間準備，議可以透過招標文

件公告，透由相關廠商領標審閱機制，在較長等標期設

定下，亦能對文件內容、品項規格有疑義之處向機關提

出，改善標案品質，降低不當競爭之可能性。 

(三) 審標情形書面登載 

採購開標進行審標作業時，應由專責人員或採購需

求單位進行審標，並就審標結果登載於開標紀錄後轉陳

主標人員核判確認，建立審查軌跡，明確權責，降低不

肖人員違紀意圖。 

(四) 定期辦理職務輪調 

業務承辦人員如久居一職，自然與廠商或業務相關

之利害關係人熟識，極易有公私關係認知上之混淆，在

人情包袱下恐對公權力行使的審認有所曲誤，故適時、

定期職務輪調，除有益於增進承辦人員對機關業務之認

識與歷練，更能排除久居一職衍生之弊害，降低公務人

員與廠商不當接觸之廉政風險。 

(五) 加強廉政法紀宣導 

政府採購所衍生之弊案時有所聞，增進業務承辦人

員對於法律規範的瞭解，有助於其業務辦理與裁量行使

之審認，導入廉政相關法規，建立承辦人員防貪意識，

並知悉其相關責任，期能提升自律、審慎之自我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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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政府採購法第 34、48、50、87條。 

(二) 採購人員倫理準則。 

(三) 刑法第 132條第 1項。 

(四) 貪汙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4款。 
 

四、參考法令 


